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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建管联〔2025〕338 号

关于优化本市建设工程实名制管理系统
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保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，规范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，

根据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等法规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

调整优化本市建设工程实名制管理系统，自2025年 8月 1日起，

实施范围内的在建工程按本通知要求落实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本市行政区域内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新建、改建、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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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（非交通类）工程、水利工

程和园林绿化工程，以及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既有建筑装

饰装修工程。

二、相关定义

总包单位是指工程总承包、施工总承包，以及依法与建设

单位直接签订合同的专业承包单位。

分包单位是指依法与总包单位签订合同的专业承包单位。

用人单位是指招用建筑工人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协

议的施工单位。

上海市建设工程实名制管理系统（含PC端和移动端）以下

简称“实名制系统”。

三、主要流程

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流程包括：实名登记、上岗登记、项

目分配、班前签到、工资支付表编制、专户支付。

四、实名登记和上岗登记

建筑工人参与本市建设工程施工作业，应当完成实名登记，

用人单位完成上岗登记。

实名登记是建筑工人通过“随申办市民云-建管服务-实名

登记”，完成本市建设工程个人实名登记，建立“从业信息档

案”并取得“个人建设码”。建筑工人可通过“个人建设码”

或随申办市民云的“随申码”开展后续扫码应用。建筑工人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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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在“从业信息档案”中准确填写和维护个人基本信息，填写

的工资银行卡应当为经银行校验的有效一类卡。

上岗登记是用人单位通过实名制系统，选择已完成实名登

记的建筑工人，或通过扫建筑工人“个人建设码”或“随申码”

的方式，完成该建筑工人的上岗登记。

五、项目分配和班前签到

项目分配是用人单位按照需求，通过实名制系统，选择已

上岗登记的建筑工人，填写工种、合同工资支付标准等信息，

分配到已完成施工合同信息报送的项目中，逐级提交分包单位、

总包单位对建筑工人是否满足参建条件等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

后予以接收。建筑工人完成用人单位项目分配可以视作该建筑

工人在项目办理了工伤保险参保登记，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机构据此参保登记审核支付工伤保险待遇。未按规定办理工伤

保险参保登记发生工伤事故的，工伤待遇等由用人单位负担，

总包单位、分包单位承担相应连带责任。

班前签到是编制工资的依据，总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当自

行或授权班组长、劳务员（或劳资专管员）等专人（以下统称

“班前签到员”）在每天班前安全交底时，对已分配到项目的

建筑工人实施签到。班前签到可采用由建筑工人扫码班前签到

员的“个人建设码”或“随申码”，或者由班前签到员扫码建

筑工人“个人建设码”或“随申码”等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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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资支付表编制和专户支付

总包单位应当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后，工资支付前，

设置本项目的月工资计算周期。用人单位应当依据实名制系统，

结合建筑工人劳动合同（或用工协议）、每月班前签到和企业

考勤记录等，编制建筑工程工人工资支付表，提交分包单位或

总包单位审核。用人单位应当对已确定工作量的建筑工人足额

编制月工资；建筑工人完成最后一次班前签到的当月起 3 个月

内，用人单位应当一次性编制剩余工资并全额结清该建筑工人

工资，一次性结清金额不得超过建筑工人应发工资总额的 25%。

建筑工程工人工资支付表应当包含建筑工人姓名、身份证

号、银行卡号、计时和计件工资标准、出勤工日和计件量、月

发放工资总额等信息。

总包单位汇总审核建筑工程工人工资支付表后，形成当月

建筑工人工资支付总表，通过实名制系统提交农民工工资专用

账户银行代发。除上述方式外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银行不得

接受其他方式的代发指令。

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银行收到总包单位的工资支付台账信

息后，及时拨付到建筑工人的银行卡，并将当月的支付信息交

换到实名制系统。

七、退出项目分配和取消上岗登记

总包单位或用人单位应当在完成建筑工人工资结清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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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通过实名制系统将该建筑工人退出项目分配；工资结清 3

个月后，未完成退出项目分配的，实名制系统自动完成退出该

项目分配。退出项目分配后，建筑工人不能进行班前签到，并

可视作该建筑工人在该项目的工伤参保结束。用人单位完成建

筑工人退出本单位所有项目分配后且无新项目分配的，应当取

消该建筑工人上岗登记。

八、信息查询和信息保护

建筑工人可通过“随申办”的实名制系统（移动端）查询

本人上岗登记、项目分配、班前签到和支付工资等信息。实名

制系统在数据记录、查询和共享交换时应当依法依规加强数据

安全和隐私管理，保护个人信息安全。

九、监督管理

用人单位在上岗登记时应当主动将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

流程及相应要求告知建筑工人，并保证按时、按实完成上岗登

记、项目分配、班前签到、编制工资支付表和支付工资。总包

单位应当将具体落实措施纳入维权告示信息。

有条件的总包单位应当通过闸机等门禁系统加强人员出入

和考勤管理，闸机等门禁考勤记录数据仍按原方式交换至实名

制系统。

本通知规定的管理流程作为落实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

例》等法规的具体措施，市、区建设、水务、绿化市容和人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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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重点对3000万元以上和有欠薪预警的工程项目实施监

管并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完善本市农民工工资支付预警信息

系统，实时监控工资发放情况，为建筑工人工资支付情况提供

信息和技术支撑。

十、异议和申诉处理

建筑工人应当及时关注“随申办市民云”建管服务中班前

签到和工资支付等记录。如对班前签到和工资发放等记录有异

议的，可以通过“随申办市民云”建管服务中的“工资异议”

一键向总包单位提出异议或申诉，总包单位收到异议或申诉后，

该项目负责人或其授权处理人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回复建筑工

人并及时处理异议或申诉。市、区建设管理、水务、绿化市容

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总包单位的异议或申诉处理情

况加强监督。

十一、有效期限

本通知自 2025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7 月

31 日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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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5 年 7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7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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